
 
 

 
 
 
        讓 學 生 在 一 個 融 洽 安 全 的 校 園 環 境 中 愉 快 學 習 ， 是 每 位 教 育 工 作 者 努 力
的 目 標 之 一 。 但 校 園 的 和 諧 往 往 會 因 為 不 同 原 因 ， 例 如 學 生 的 欺 凌 行 為 ， 而 受 到
破 壞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欺 凌 事 件 可 能 因 不 易 察 覺 而 被 忽 略 ， 但 這 些 隱 而 未 現 的 行 為 ，
足 以 對 學 生 個 人 的 學 習 和 成 長 ， 甚 至 對 學 校 整 體 的 紀 律 和 風 氣 構 成 一 定 的 影 響 。
如 學 校 對 欺 凌 問 題 缺 乏 共 識 ， 只 是 依 賴 教 師 各 自 採 用 一 些 零 碎 的 方 法 處 理 此 類 事
件 ， 效 果 並 不 會 持 久 ， 而 建 立 一 個 和 諧 的 校 園 才 是 治 本 之 法 。 因 此 ， 無 論 學 校 認
為 校 園 欺 凌 行 為 嚴 重 與 否 ， 均 應 正 視 此 問 題 ， 訂 定 全 校 參 與 的 反 欺 凌 政 策 ， 使 能
有 效 處 理 及 遏 止 欺 凌 行 為 ， 並 可 防 患 於 未 然 。 
 
        有 鑑 於 此 ， 教 育 統 籌 局 學 生 訓 育 組 編 製 了 「 和 諧 校 園 齊 創 建 」 資 源 套 ，
以 加 強 教 師 對 校 園 欺 凌 問 題 的 認 識 和 了 解 ， 並 協 助 學 校 訂 定 校 本 處 理 、 跟 進 和 預
防 策 略 。 資 源 套 內 的 培 訓 及 教 育 項 目 均 以 教 案 或 活 動 的 形 式 編 寫 ， 部 分 更 附 有 示
範 短 片 、 處 境 短 片 及 歌 曲 ， 方 便 教 師 使 用 。 學 校 可 因 應 各 自 的 情 況 及 需 要 ， 選 取
適 當 的 材 料 靈 活 運 用 。 此 資 源 套 適 用 於 教 師 培 訓 或 自 學 ， 以 及 小 四 至 中 三 學 生 的
學 習 。 全 文 共 分 八 篇 ， 內 容 如 下 ：

  
一 . 「 理 念 篇 」- 扼 述 欺 凌 的 定 義 、 類 型 、 禍 害 ， 及 「 欺 凌 者 」 和 「 受

害 者 」 的 特 質 。

二 . 「 評 估 篇 」- 介 紹 本 組 編 製 的 「 學 生 相 處 」 問 卷 之 使 用 方 法 ， 以 供
學 校 評 估 欺 凌 問 題 之 用 。

三 . 「 校 政 篇 」- 介 紹 全 校 反 欺 凌 政 策 的 理 念 及 推 行 步 驟 。

四 . 「 處 理 篇 」- 闡 述 處 理 欺 凌 事 件 的 策 略 及 介 紹 處 理 欺 凌 事 件 的 「 承
責 改 進 法 」 （ 附 有 短 片 作 示 範 ） 。

五 . 「 跟 進 篇 」- 探 討 「 欺 凌 者 」 、 「 受 害 者 」 及 班 級 層 面 所 需 的 支 援
及 班 級 層 面 的 跟 進 支 援 ， 並 提 供 活 動 建 議 。

六 . 「 預 防 篇 」- 載 有 十 七 個 教 案 範 本 及 活 動 建 議 ， 教 導 學 生 反 欺 凌 、
互 愛 互 重 、 平 等 合 作 等 觀 念 。

七 . 「 教 師 培 訓 篇 」- 就 認 識 欺 凌 及 處 理 策 略 提 供 七 個 教 師 培 訓 活 動 的 資 料
， 供 校 本 培 訓 或 教 師 自 學 之 用 。

八 . 「 資 源 篇 」- 載 有 與 欺 凌 相 關 的 書 籍 、 文 章 及 網 址 等 參 考 資 料 。

 
 
        為 使 資 源 套 的 內 容 切 合 學 校 的 需 要 ， 以 及 確 保 建 議 的 活 動 切 實 可 行 ， 我
們 曾 在 數 間 中 小 學 試 用 其 中 的 材 料 ； 此 外 ， 亦 參 考 前 線 訓 導 教 師 所 給 予 的 意 見 修
訂 部 分 內 容 ， 務 使 資 源 套 更 臻 完 善 。 我 們 謹 衷 心 向 曾 為 資 源 套 提 供 協 助 的 校 長 、
教 師 和 學 生 致 謝 ， 更 藉 此 機 會 感 謝 香 港 學 校 訓 導 人 員 協 會 提 供 寶 貴 意 見 。 教 育 統
籌 局 希 望 藉 著 全 體 師 生 及 家 長 的 決 心 和 努 力 ， 所 有 學 校 都 能 夠 有 效 處 理 及 成 功 遏
止 欺 凌 行 為 ， 學 生 懂 得 互 愛 互 重 、 和 睦 共 處 ， 共 同 在 一 個 和 諧 及 安 全 的 校 園 中 學
習 和 成 長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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